龙胜各族自治县“5·14”一般非煤矿山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5月14日15时40分左右，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2人当场死亡的一般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根据市领导指示要求，市人民政府对该起事故提级调查。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建立于2012年7月24日，小型企业，法定代表人郑华文，详细地址为龙胜县三门镇双朗村塘头组。该企业2019年8月1日取得龙胜各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2019年8月23日，取得龙胜各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20年5月13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020年8月5日取得桂林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事故发生前该企业矿山正常生产。
   （一）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情况
2019年8月1日取得龙胜各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4503282010127130092734，采矿权人：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地址：龙胜县三门镇双朗村塘头组，矿山名称：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辉绿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3.00万吨/年，矿区面积：0.1341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至2029年2月1日。

（二）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情况
2019年8月23日，取得龙胜各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名称：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80510113244（1-1），法定代表人：郑华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2年7月24日，营业期限：2012年7月24日至2032年7月23日，住所：龙胜县三门镇双朗村塘头组，经营范围：非金属矿产品（国家允许经营的矿产品）购销；建筑用辉绿岩开采、加工、销售；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
2020年5月13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桂（C）FM安许证字〔2020〕0006号，单位名称：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主要负责人：郑华文，单位地址：龙胜县三门镇双朗村塘头组，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范围：建筑用辉绿岩，露天开采，有效期：2020年5月13至2023年5月12日。

（四）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况
2020年8月5日取得桂林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503280510113244001R，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80510113244，有效期限：自2020年8月5日至2023年8月4日止。

（五）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林地行政许可情况
该企业分别于2016年6月23日、2017年3月22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书（桂林审政字〔2016〕328号）、准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书（桂林审政字〔2017〕152号）项目一期、二期林业用地许可。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5月14日15时40分左右，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破碎班组工人陈孔仓和郭善浦在碎石加工厂一级破碎进料口作业，郭善浦用钢纤撬动卡在破碎进料口的石料时，由于进料口抖动，身体重心偏移、正要掉入破碎腔时，一旁正在一起作业的陈孔仓看见后顺手一抓、导致自身重心偏移，一起掉入破碎腔内被撞击、碾压，造成2人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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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点现场照片）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时，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清洁维修工杨中贵在作业平台下面工作，看见郭善浦掉入破碎口，立即跑到操作柜关掉所有机器，发现陈孔仓和郭善浦被石头压在破碎口中，便一边拨打矿长陈孔钊手机电话，一边跑到矿山办公室喊人前来救人。

矿山法人代表郑华文接到呼救后，立即一边组织人员抢救一边拨打120、110并向三门镇政府报告。郑华文组织人员赶到现场后，使用吊钩把破碎腔内的石块吊出来，再将2 人从破碎腔内抢救出来，发现2人已经死亡。

接到报告后，县人民政府黄强县长要求：一是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救援工作；二是做好家属安抚和善后工作；三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深入推进安全监管。常务副县长郑明旺会同相关县领导立即赶赴现场，组织三门镇政府、县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卫健、公安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工作，及时全面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处理工作。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该公司破碎班组工人郭善浦、陈孔仓2人当场死亡，郭善浦，福建人，陈孔仓，福建人，善后两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218万元，直接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破碎班组工人郭善浦、陈孔仓安全意识淡薄，郭善浦、陈孔仓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碎石加工厂一级破碎进料口违章作业[
]，郭善浦正要掉入破碎腔时，陈孔仓盲目施救，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新员工岗前培训时间不足[
]，未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方案和计划，主要负责人考试合格证过期，未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是造成事故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一致认定：龙胜各族自治县“5·14”非煤矿山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相关部门倒查情况

（一）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人民政府

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安全生产重要风险点排查把控不力，对辖区内小型露天采石场没有明确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人员及其职责[
]，对事故企业2021年4月13日安全检查指出存在问题未落实闭环管理。

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监管矿山企业强监管严执法落实不严，局负责矿山工作人员2020年8月27日对事故企业检查指出11项存在问题，2020年9月1日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2020年10月26日前整改完毕。2020年11月25日复查还存在4项未整改完成，对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壹万元，到事故发生当日罚款仍未落实到位，2021年3月3日对矿山企业节后复产验收审查把关不严，在没有落实隐患整改完成和处罚到位的情况下，仍然同意该企业复产复工。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

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新员工岗前培训时间不足，未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方案和计划，主要负责人考试合格证过期，未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公司及主要负责人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

2、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破碎班组工人陈孔仓和郭善浦，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碎石加工厂一级破碎进料口违章作业，郭善浦正要掉入破碎腔时，陈孔仓盲目施救，是本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对监管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人民政府及相关人员

建议责成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人民政府向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镇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杨亚东；协助分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二级主任科员方荣江；镇乡村综合服务中心副站长杨凯鹏（主持工作）等三人分别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2、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及相关人员

    建议责成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向市应急管理局和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分别作出书面检查；县应急管理局分管矿山副局长刘少权；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综合股股长李仁宇、副股长杨帆等三人分别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龙胜各族自治县“5·14”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较大损失，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教训十分深刻，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龙胜县三门吊竹山辉绿岩矿业有限公司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新员工岗前培训时间要达到72学时，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碎石加工厂一级破碎进料口按照《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的规范要求增加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方案和计划并按要求组织演练，主要负责人要持有效考试合格证，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二）落实政府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人民政府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对辖区非煤矿山行业隐患排查整改、宣教、监管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建立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提高各行业安全监管水平，提升全民安全生产意识。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督促指导行业监管部门加强对全县非煤矿山监督管理，行业部门指导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监管严执法，对矿山企业违法违规情况零容忍，确保安全生产和全县的安全稳定。

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全县非煤矿山监督管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龙胜各族自治县“5·14”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1年6月24日

注释：[�]该公司一级破碎为鄂式破碎机。 鄂式破碎机安全操作规程：1、做好开车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设备连接螺栓有无松动现象，破碎腔内不得有任何物料，注意衬板的磨损情况；2、按规定调整好下料口，检查各种电器及安全防护措施；3、破碎机必须空载运动，空转1-2分钟，运行正常后方可给料；4、运转中必须注意均匀给料，不充物料充满破碎腔，更要防止过大的物料或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5、设备运行时，绝对禁止支校正破碎腔中大块物料的位置或从中取出，以免发生事故；6、破碎机停车，停车前首先停止给料，待破碎腔内物料完全被破碎排除后，方可停止电动机。


注释：[�]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06〔第3号〕2015年5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80号第二次修正）第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24学时。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 


注释：[�]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1〔第39号〕2015年5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78号修正）第六条小型露天采石场应当至少配备1名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注释：[�]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1〔第39号〕2015年5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78号修正）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小型露天采石场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所辖区域内有小型露天采石场的乡（镇）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人员及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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